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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—38

关于转发《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明确 2022
年残疾人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“跨省通办”
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暨开展 2022 年度按比

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残联：

根据《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明确 2022 年残疾人按比例

就业联网认证“跨省通办”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云残办发

〔2022〕11号）要求，现将 2022 年度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

人就业审核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审核对象

各县市行政区域内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月期间，安排

有残疾人就业的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

位（以下简称“用人单位”）。

二、审核时间

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日。

三、申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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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网上申报（自助办理）。用人单位通过 PC 端登录：

“云南省政务服务网”（https://zwfw.yn.gov.cn/portal/#/home?flag=

false），点击右上角登陆（未进行法人注册的，需先注册）并

进行“法人登录”——办事服务——部门办事——省残联，滑到

下找到——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——点击“在

线办理”——进入“按比例联网认证网报系统”——点击“我要申

报”，完成“单位信息维护管理”“残疾人安置管理”，所有事项填

写无误后点击“完成申报”。

（二）窗口办理（他助办理）。

各县市要设置现场服务窗口，并明确办理时间、办理地点、

办理流程等有关事项。对到现场申办的用人单位，业务人员要

告知所需必要的纸质或电子版材料，可参照“附件——二、关于

按比例就业年审业务办理——（四）”。各县市业务人员应当指

导用人单位尽可能通过网络自助申报。

用人单位现场申报材料（参考，但不限于）

（1）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（窗口申报需要，并加盖公章）；

“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”可到“云南省政务服务网-—办事服务

——部门办事——省残联，滑到下找到——全国残疾人按比例

就业情况联网认证——点击“办事指南”下载“空表”和“样表”）。

（2）残疾职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或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残疾军人证（1 至 8 级）》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，注明“与

原件相符”字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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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残疾职工上年度在本单位就职的证明（在编证明或 1

年以上（含 1 年）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）。

（4）上年度支付给残疾职工在职起止两个月且不低于当地

最低工资标准的证明。

（5）残疾职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证明（包括：养老保险、

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）。

（6）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工作的，由年审

申报单位提供与劳务派遣单位之间认可的书面说明或约定。

用人单位安排 1 名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（1

至 2 级）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（1 至 3 级）的人员

就业的，按照安置 2 名残疾人就业计算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2021 年度安排有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如在规定时

限未申报的，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，由税务机关按规定征收

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；未安排有残疾人就业的，可直接向税务机

关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
（二）各县市要督促好用人单位如实填报相关信息，并保

证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，申报材料需加盖本单位公章，各县市

应在用人单位提交“自助网报（现场申报）”请求的 9 个工作

日内办结审核工作。

（三）各县市告之用人单位申报通过后，可在承诺办结日

前随时登录年审系统（按比例联网认证网报系统），获取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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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、了解办理状态。已办结的，可以下印电子认定书。

附件：1.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明确 2022年残疾人按比例

就业联网认证“跨省通办”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2. 网报系统简易操作指南

（联系人：杨松；联系电话：0691-2131869；13388813811）

西双版纳州残疾人联合会

2022年 3月 7日


